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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法办〔2018〕13号 



盈江县委县政府法制办公室
对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盈江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平原镇永胜社区片区象城路延长线片区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听证会听证报告的审查意见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你局报送我办的《<盈江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平原镇永胜社区片区象城路延长线片区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听证会听证报告》收悉。经审查，该听证报告符合《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县级以上行政机关推行重大决策听证重要事项公示重点工作通报政务信息查询四项制度的决定》（云政发〔2009〕5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的规定，听证程序完备，听证报告内容合法有效，同意向社会公告。
 


盈江县委县政府法制办公室
                                2018年9月24日



                 






中共盈江县委盈江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2018年9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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